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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文物局 河北省财政厅
2023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绩效自评

工作报告

按照《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关于积极做好 2023 年度国家文物

保护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办办函〔2024〕

166 号）、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中央转移支付预算

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冀财监〔2024〕4 号）要求，

我省组织各市（含定州市）文物局、资金使用单位就 2023 年度

国家文物保护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，各项目单

位对所涉及的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自查自评，认真完成了 2023 年

中央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转移支付概况

财政部下达我省 2023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 26483 万元，

其中，重点项目资金 4395 万元。主要用于文物保护单位保护、

考古和可移动文物保护等项目。

（二）整体绩效目标情况

整体绩效目标：实施 107 个文物保护利用项目，加强文物保

护利用，提升文物安全水平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促进文物

事业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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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指标设置“产出、效益、满意度”三个一级指标，“数

量、质量、可持续影响、社会效益和服务对象满意度”五个二级

指标，“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、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

保护项目、考古项目”等 17 个三级指标，形成专项资金绩效指

标体系。

（三）区域目标情况

我省按照资金管理有关规定，在细化下达国家文物保护资金

预算时同步下达了绩效目标，将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纳入本级

预算或对下转移支付绩效管理，落实项目绩效管理责任。

二、综合评价结论

从 2023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整体绩效自评结果来看，专项

资金各项绩效指标完成情况良好，有效提升了文物安全水平，传

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促进文物事业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。

三、绩效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拨付情况。财政部分两批下达我省 2023 年度国

家文物保护资金共计 26483 万元，其中重点项目资金 4395 万元

（财教〔2022〕219 号、财教〔2023〕55 号）。

我省结合工作职责，充分考虑申报项目实施的延续性、项目

实施的紧急程度以及项目申报单位上年度已经安排经费的执行

进度等因素，及时细化分解下发国家文物保护资金，批复文件为

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



3

算的通知》（冀财教〔2022〕139 号）、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下

达 2023 年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冀财教〔2023〕

71 号），资金拨付率 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。根据各地市上报的自评结果统计分析，

2023 年国家文物保护资金整体预算执行率为 54.81%。主要原因

一是部分工程项目已完工，待竣工决算审计后支付剩余款项；二

是受洪涝灾害的影响，部分项目进度较缓慢，截至年底尚未达到

付款条件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对照年度设定目标，截至 2023 年底，专项资金共实施了 66

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，2 个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

护项目，25 个考古项目，10 个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，全年已完

工项目验收合格率 96.39%，未发生安全事故和文物损毁、违规

修复情况，重大险情排除率 100%，有效提升了文物安全水平，

保护单位和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的满意度达到 95%以上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

（1）数量指标

绩效指标一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数量，指标值

70 个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组织实施了左权将军墓维修保护、中山古城

遗址护城河西门阙片区环境整治、正丰矿工业建筑群修缮工程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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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利用等 66 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，提升了文物安

全水平。

绩效指标二：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项目数量，指标值 2

个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开展了晋察冀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

划和冀热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工作规划 2 个省级及省级以

下文物保护项目，2023 年 6 月国家文物局印发了《革命文物保

护利用片区专项规划编制要求（2023）》，对规划编制要求进行了

部分调整，规划组正按照新的要求完善规划成果。

绩效指标三：考古项目数量，指标值 25 个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完成了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四台遗址、河

北省武安市赵窑遗址、张北县元中都遗址等 19 个主动性考古课

题发掘及研究，新庙庄遗址发现 4 万多年前的石叶制品，兴隆遗

址发现 11000 年前左右的火塘遗迹，涞水富位遗址、邺城遗址等

地也有重要考古发现；有序推进《崇礼太子城考古发掘报告》、

《河北灵寿岗北墓地发掘报告》等 6 个考古发掘报告的出版。

绩效指标四：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数量，指标值 10 个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完成了河北博物院院藏革命文物数字化保护、

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、定州市博物馆馆藏青铜

器保护修复等 7 个可移动文物保护项目；有序推进《承德市避暑

山庄博物馆馆藏一级文物“战国朱绘灰陶兔耳簋”保护修复》、

唐白石盘龙石灯保护修复项目以及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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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 3 个项目的实施。

绩效指标五：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保护利用规

划实现率，指标值≥98%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2023 年度国家文物保护资金支持国保单位

保护利用规划项目 107 个，截至当年年末，已实现 103 个，当年

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保护利用规划实现率为 96.26%。

绩效指标六：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预算占

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，指标值≤15%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2023 年度安排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

位保护项目预算金额 65 万元，安排一般项目补助资金 22088 万

元，省级及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保护项目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

的比重为 0.29%。

绩效指标七：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，

指标值≤10%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2023 年度安排数字化保护支出预算金额

1179.4 万元，安排一般项目补助资金 22088 万元，数字化保护

支出预算占一般项目补助的比重为 5.34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绩效指标一：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“四有”工

作实现率，指标值≥98%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当年确认列入支持范围的国保单位“四有”

工作实现率 10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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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指标二：项目验收合格率，指标值≥98%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截至 2023 年年末，已完工并验收项目 57

个，以区域的资金量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项目验收合格率为

96.39%。

绩效指标三：安全事故发生率，指标值≤0.5‰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当年未发生安全事故。

绩效指标四：馆藏珍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修

复率≥90%

实际完成情况：以区域的资金量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馆藏珍

贵文物和重要出土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修复率为 96.66%。

绩效指标五：文物损毁、违规修复发生率，指标值≤0.5‰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当年未发生文物损毁、违规修复的情况。

绩效指标六：国保单位的重大险情排除率，指标值≥90%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当年国保单位未发生重大险情，重大险情排

除率 100%。

2.效益指标

绩效指标一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影响，指标值：长期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以区域的资金量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结果为

86.07%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件传承影响完成情况较好。。

绩效指标二：提升国家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识，

指标值：比上一年度提升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以区域的资金量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结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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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.77%，提升国家文物保护水平与全民文物保护意识完成情况较

好。

3.满意度指标

绩效指标一：保护单位对文物保护满意度，指标值≥90%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以区域的资金量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结果为

95.87%。

绩效指标二：社会公众对文物保护满意度，指标值≥90%。

实际完成情况：以区域的资金量为权重加权平均计算结果为

95.4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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